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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净专家工作站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国家人才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人才工作新理念，充分

发挥专家人才在行业创新驱动发展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示范带动

作用，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自 2020 年起将着力推动专家

工作站建设，积极引导技术创新、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，促进洁净行

业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，现就该项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。

1、 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党的人才战略，以专家工作站建设为载体，加强校企科研院所

强强联合，实施人才带动战略，凝心聚力、促进洁净行业的全面提升

和发展。

2、 建站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的高等院校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可申请设立“洁

净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作站”。

2.1.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管理状况良好；

2.2.有办好专家工作站的人员、经费、办公场地等硬件条件，能

为专家及其团队进站工作提供必要的科研、生活条件及其它后勤保

障；

2.3.有水平较高专业技术团队，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或科技成果

转化条件；

2.4.有与洁净技术专家成员 5 名（含 5名）以上签订并建立稳定

的合作关系，其中特级专家或资深专家不少于 1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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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 建有技术研究中心、中试基地、实验室，或承担国家、省、

市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可以优先设立专家工作站。

3、 工作站主要任务

3.1.为建站单位制定人才发展战略，提供技术咨询和决策指导；

3.2.围绕建站单位急需解决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、重点产品研

发，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，组织专家及其创新团队开展

联合攻关，争取国家、省级重大专项资助。指导申请行业以及国家科

技创新、研发、基础理论、应用对策等项目立项，并参与项目实施的

有关工作；

3.3.与专家及其团队共建人才培养基地，开展学术和技术交流活

动，培养本地人才，促进建站主体创新能力的提高；

3.4.发挥联系作用，帮助引进国内外关键技术和高端科研人才，

促进科研成果转化。

4、工作站申报程序

4.1.申报：由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等单

位提出申请，报经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或其授权机构审核

同意后，准予设立专家工作站。

4.2、申报资料

4.2.1、国家相关主管行政部门颁发的法人执照或营业执照及其

他证明组织合法主体的相关证书（复印件盖章）两份。

4.2.2、相关专家及人才证件复印件盖章两份。

4.2.3、单位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两份。

4.2.4、《洁净技术专家工作站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盖章两份。

4.3.核准设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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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收到申请资料 15个工作日内做

出是否准予设立专家工作站。准予设立的予以建档并颁发专家工作站

标牌。

4.4 注销：不再开展合作事宜的，专家及人才团队解散、终止或

专家人数达不到要求的，建站单位注销或其他重大事项变更导致工作

站无法继续的。

5、工作站的管理与评估

5.1、设站单位是专家工作站的建设主体，主要职责是制定专家

工作站的总体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、科研创新目标和任务以及相应管

理办法。落实专职管理人员、工作场所、科研运行经费，并做好专家

及其创新团队的科研和生活服务工作。要为专家及其技术、研究团队

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，为每位签约专家配备必要设施设

备。

5.2、有权对专家工作站进行督导考核。

5.3、建站单位在申请建站和建设过程中，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

责令其停止运行。

5.4、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对专家工作站实行动态管

理，对专家工作站建设运行状况、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推广、团队建

设及急需人才培养等情况进行评估。对管理不善、评估不合格的予以

警告、限期整改；限期整改无法达到评估要求的，予以撤销。

6、解释权

本方案解释权归河南省洁净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。


